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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598 股票简称：中国外运 编号：临 2023-005 号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：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

下属全资子公司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的 4家下属控股子公司宁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

及其北仑分公司、宁波泛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、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

司、宁波外运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（统称“4家下属子公司”），均不是公司

关联方。

 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公司本次向 4家下属子公司切分授信额度

总额为 3亿元人民币，即本次担保总金额为 3亿元人民币。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对 4

家下属子公司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2,200万元人民币。

 本次担保均由 4家下属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提供反担保。

 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。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为满足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，公司于2023年3月17日向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国银行”）出具了《确认函》。根据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《授信额度

协议》，确认分别向宁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、宁波泛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、宁波外运国

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、宁波外运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切分授信额度8,000万元人民币、

8,000万元人民币、5,500万元人民币和8,500万元人民币，合计30,000万元人民币，并确认4家

下属子公司因使用上述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债务，全部纳入公司已经或将要与中国银行签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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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最高额保证合同》《授信额度安排与切分申请书》或其他担保合同/条款的担保范围，由公

司提供担保；授信额度的使用期限（即担保期限）自中国银行向4家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

生效日起至2023年10月30日。本次担保均由4家下属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提供反担保。

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2022年度担

保预计情况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4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

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。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《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

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》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宁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

1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0254097535F

2. 成立时间：1996年08月07日

3. 注册地：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69号

4. 主要办公地点：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69号

5. 法定代表人：毛俊杰

6. 注册资本：800万元人民币

7. 经营范围：国际船舶代理；国内船舶代理；信息咨询服务；船舶租赁；无船承运业务；

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；陆路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；金属制品修理；道路货物

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

8. 财务指标（合并口径）：

单位：人民币 元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559,820,220.13 1,156,749,443.19
负债总额 394,373,509.28 1,006,336,352.27
净资产 165,446,710.85 150,413,090.92

项目 2021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171,453,036.39 136,598,600.33
净利润 99,055,242.15 84,002,435.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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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股权关系：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持股60%；宁波船务代理有限公司职工持股会持股40%。

（二）宁波泛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

1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0610272230W

2. 成立时间：1993年2月24日

3. 注册地：海曙区和义路77号（汇金大厦17-18层）

4. 主要办公地点：海曙区和义路77号（汇金大厦17-18层）

5. 法定代表人：邬建国

6. 注册资本：830万元人民币

7. 经营范围：无船承运业务、国际快递(邮政企业专营业务除外)、普通货物道路运输(在

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)。承办海运、空运进出口货物的国际运输代理业务;报关、报验代理。

(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

8. 财务指标（合并口径）：

单位：人民币 元

项目
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315,928,924.69 285,937,336.29
负债总额 198,716,736.28 200,408,058.18
净资产 117,212,188.41 85,529,278.11

项目
2021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2,561,775,473.86 537,936,860.34
净利润 61,027,284.38 54,494,891.96

9.股权关系：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持股 60%，宁波泛洋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工持股

会持股 40%。

（三）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

1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0254098060X

2. 成立时间：1996年8月20日

3. 注册地：海曙区解放南路69号

4. 主要办公地点：宁波市海曙市解放南路69号4-5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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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法定代表人：徐磊

6. 注册资本：500万元人民币

7. 经营范围：无船承运业务（在许可证件有效期限内经营）。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；

代理报关、报检服务；普通货物仓储服务；国内陆路、水上货物运输代理。（依法须批准的

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活动）。

8. 财务指标（合并口径）：

单位：人民币 元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76,739,739.60 108,585,021.71
负债总额 54,078,206.57 79,194,976.65
净资产 22,661,533.03 29,390,045.06

项目 2021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1,810,212,986.00 316,494,928.43
净利润 6,357,166.97 6,730,033.69

9.股权关系：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持股 60%，宁波外运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职工持股

会持股 40%。

（四）宁波外运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

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30200254078238F

2. 成立时间：1995年5月2日

3. 注册地：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69号

4. 主要办公地点：宁波市海曙区解放南路69号外运大厦8楼

5. 法定代表人：王煜

6. 注册资本：600万元人民币

7. 经营范围：无船承运业务，国际快递，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，代理报关，报检服务，

仓储，国内货运代理。

8. 财务指标（合并口径）：

单位：人民币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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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532,216,261.91 403,618,302.40
负债总额 379,156,692.15 237,880,019.74
净资产 153,059,569.76 165,738,282.66

项目 2021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5,274,399,505.43 1,601,829,362.52
净利润 49,835,768.32 52,537,298.30

9.股权关系：浙江中外运有限公司持股60%，宁波外运国际集装箱货运有限公司职工持股

会持股40%。

三、担保合同主要内容

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范围和方式：为4家下属子公司因使用相关授信额度而发生的全部债

务，合计3亿元人民币，提供连带责任保证。此次担保均由4家下属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提供

反担保，即对4家下属子公司因使用相关授信额度造成的经济损失，另一方股东按照持股比例

向中国外运承担连带保证责任。

公司本次提供担保的期限：公司对中国银行授信额度切分《确认函》项下的担保期间为

中国银行向4家下属子公司提供授信额度生效日起至2023年10月30日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公司本次为4家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，有利于提高融资效率、

降低融资成本，有利于公司整体利益；担保金额符合下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。公司对4家

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、资信状况、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能够及时掌握，4家下属

子公司的另一方股东提供的反担保能够进一步保障公司的利益，整体担保风险可控。此外，

本次担保主要是公司对4家下属子公司的授信额度切分的正常续期，对公司对外担保总额影响

不大。综上，本次担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有效期

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

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被担保人为公司下属子公司，担保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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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可控，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次担保事项后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116.41亿元人民币、

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67.11亿元人民币、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约8.46亿元人民币，上述数额分别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比例为33.22%、19.15%及2.41%。除上述有金额的担保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还为全资子公司

的仓库租赁等相关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经营类担保；为全资子公司的期货业务提供无固定

金额的资质类担保。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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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票代码：601598 股票简称：中国外运 编号：临 2023-006 号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

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

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被担保人名称：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深圳市恒路

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及其长沙分公司、上海分公司（合称“恒路物流”）

 担保金额：公司已于 2023年 1月 11日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确认对中外运物流有限公

司（简称“外运物流”）及其下属 15家全资子公司的应付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。基于《保

证合同》，本次拟向银行出具《关联公司确认函》，新增为恒路物流的应付账款保理业务提

供担保。除新增 1家被担保主体（恒路物流）外，《保证合同》的其他条款均保持不变（即，

公司就外运物流及其子公司应付的发票金额（不超过 2.7亿元人民币）及应承担的费用、滞纳

金、赔偿义务及与应付账款服务相关的其他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）。本次担保前，公司对

恒路物流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0亿元人民币。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恒路物流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。

 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。

 截止本公告日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事项。

一、担保概述

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签署《保证合同》，约定公司在共同和连带的基础上，为外运物流

及其下属15家全资子公司银行的应付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，担保范围包括外运物流及其子

公司应付的发票金额（不超过2.7亿元人民币）及应承担的费用、滞纳金、赔偿义务及与应付

账款服务相关的其他债务。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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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《对外担保进展的公告》（临2023-002号）。

2023年3月17日，公司向银行出具《关联公司确认函》，在《保证合同》的基础上，新增

为外运物流全资子公司恒路物流的应付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。除此之外，《保证合同》的

担保金额、担保范围、担保期限等均未发生变化。

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《关于2022年度担

保预计情况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为外运物流及其子公司提供担保，有效期至公司下一年度股

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。具体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8日披露的《中国外运股份有限

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会议资料》。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1. 被担保人名称：深圳市恒路物流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

2.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6626553724

3. 成立时间：2007年6月19日

4. 注册地：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塘尾社区福园一路恒路物流厂房101

5. 主要办公地点：东莞

6. 法定代表人：骆泽元

7. 注册资本：6,646万元人民币

8. 经营范围：物流供应链渠道设计、物流方案设计（不含限制项目）；国内、国际货运

代理业务；国内贸易（不含专营、专控、专卖商品）；经营进出口业务（法律、行政法规、

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仓储服务（法律、行政

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）；场地租赁、设备

租赁服务。（以上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，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

方可经营，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，许可经营项目是：

普通货运;货物专用运输（集装箱），大型物件运输。

9. 财务指标（合并口径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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单位：人民币 元

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（未经审计）

资产总额 392,851,712.42 403,062,761.54
负债总额 737,452,903.44 740,075,438.96
净资产 -344,601,191.02 -337,012,677.42

项目 2021 年度

（经审计）

2022 年 1-9 月

（未经审计）

营业收入 564,967,651.72 528,923,547.73
净利润 56,486.40 7,418,413.45

10.股权关系：中外运物流有限公司持股比例100%。

三、担保合同主要内容

除新增1家被担保主体（恒路物流）外，公司于2023年1月11日签署的《保证合同》条款

均保持不变。

担保方式和范围：此次新增被担保方恒路物流后，公司就《应付账款服务协议》中外运

物流及其下属16家子公司应付的发票金额（不超过2.7亿元人民币）及应承担的费用、滞纳金、

赔偿义务及与应付账款服务相关的其他债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

保证期间：自保证合同签署之日至《应付账款服务协议》期满或被终止后最后一笔已确

认应付账款到期日届满后两年之日（“到期日”）到期（如最后一笔已确认应付账款到期日

有所延长，则到期日应相应延长）。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

公司新增为恒路物流提供担保主要为满足其日常业务需要，有利于为外运物流及其子公

司释放更多的流动资金促进其业务发展。恒路物流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，公司能够全面了

解其经营情况、资信状况、现金流向及财务变化等情况，且被担保方生产经营正常，担保风

险总体可控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本次担保事项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、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，有效期

至公司下一年度股东大会通过新的担保计划之日止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：上述担保事项在审批

程序上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，被担保人为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担保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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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可控，上述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和股东的利益。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数量

截止本公告日，本次担保事项后，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约116.41亿元人民币、

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约67.11亿元人民币、公司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

联人提供的担保总额约8.46亿元人民币，上述数额分别约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比例为33.22%、19.15%及2.41%。除上述有金额的担保外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还为全资子公司

的仓库租赁等相关业务提供无固定金额的经营类担保；为全资子公司的期货业务提供无固定

金额的资质类担保。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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